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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环仁〔2021〕2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关于印发《2021
年仁化县核与辐射安全监管

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核技术应用单位：

现将《2021年仁化县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要点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，并于2022年2月20日前报送工作落实

情况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

2021年4月15日

（联系人：陈伟祥，联系电话：135098536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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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仁化县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要点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是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

的开局之年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核安全观，扎

实做好 2021 年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，现提出如下工作安排。

一、扎实开展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和辐射环境监测

（一）强化放射性污染防治。各同位素药品使用、放射诊疗

机构要严格规范含放射性废液、废物的处理、暂存、转运和排放

行为，确保不造成环境安全隐患和危害；加强放射源安全监管，

确保废旧放射源安全收贮率100%；

（二）落实辐射与安全防护档案管理。各核技术应用单位需

建立健全的辐射资料档案并建立放射源台账，归档资料包括 13项:

(1)辐射安全许可证(正、副本);

(2)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;

(3)建设环评批复、辐射环评批复、辐射验收批复;

(4)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;

(5)放射源台账管理制度、放射源回收处置方案、放射工作

人员管理制度放射工作场所防护管理制度;

(6)放射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:

(7)放射源回收协议;

(8)废旧放射源回收(收贮)备案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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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放射源台账;

(10)《放射源转让审批表》和《放射源进口审批表》;

(11)辐射工作人员登记表、辐射人员上岗操作证、工作人员

个人剂量卡(剂量卡个数≥放射源数量÷2+1)、个人剂量检测报

告(个人剂量报告与上岗人员一致);

(12)场所检测报告;

(13)年度评估报告;

我局将开展辐射安全许可证清查工作，对未按规定办理许可

申请、变更申请、许可证到期未延续等违法行为予以查处。

二、严格落实核技术应用单位辐射安全年度评估

（一）开展2021年核技术应用单位辐射安全年度评估工作。

根据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第十二条，“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

线装置的单位，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

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，并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

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”，按照《办法》要求于2022年1月31日前

将2021年度评估资料上传至核技术利用申报系统。

（二）加强个人剂量报告与核技术应用单位场所环境辐射监

测。根据辐射安全许可证所要求的场所环境辐射监测频次进行场

所环境辐射监测，并将个人剂量报告、场所环境辐射监测报告于

每季度最后月份15日前报送我局。场所环境辐射监测报告须由有

相应资质的监测单位出具，并加盖 CMA 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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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认真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工作改革措施

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》，认

真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工作改革措施。辐射安全考核由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实施，考核范围为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

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辐射工作人员。考核合格者可取得核技术

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报告单。报告单全国有效，有效期

5 年。仅从事Ⅲ类射线装置销售、使用活动的辐射工作人员无需

参加集中考核，由核技术应用单位自行组织考核。各核技术应用

单位要根 据 国 家 核 技 术 利 用 安 全 与 防 护 培 训 平 台

（http://fushe.mee.gov.cn/）上公布的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

防护考核计划，组织从业人员在国家核技术利用安全与防护培训

平台参加培训，并报名参加线下的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

核。

http://fushe.mee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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